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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促进科室工作开展，提升工作效率，现制定 2025

年度科室执法工作计划如下：

一、法律法规依据

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、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

则》及《山东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（2022 版）》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对辖区内各公共场所的卫生监督检查频次年内不少于 1 次，

监督覆盖率达 100%。

三、检查形式

日常监督检查、专项监督检查、案件查处及双随机工作。

四、范围和内容

1、日常卫生监督检查。

对全区各类公共场所开展日常卫生监督。重点也是难点工作

是对新建路以北的公共场所单位进行摸底。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

督促公共场所经营者及时整改。监督信息按时录入国家卫生监督

系统。

2、专项监督检查。

根据上级安排和季节情况，重点开展游泳场所、沐浴场所、

住宿场所等的专项监督检查。

3、案件查处。

对在日常监督检查和专项检查中发现的或投诉举报的问题



进行督促整改，情节严重或逾期不改的进行立案查处。

4、双随机工作。

国家双随机工作任务下达后，第一轮进行监督工作。第二轮

进行检测采样工作，采样报告出来后及时录入国家卫生监督信息

系统。

五、时间安排

日常监督检查、专项监督检查及案件查处根据具体情况安排

时间，双随机工作自下发之日后到十月份之前完成。


